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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百货公司提交申

诉理由——“在李梅入职时，公

司已经将规章制度告知，她仍在

上班期间发生打架斗殴，其行为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给

公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公

司作出开除李梅的决定是合法

的。”

可这样的说辞，李梅并不认

可。她提出了三点质疑：

第一，整场争吵是由赵琴挑

起，自己是受害方；

第二，起争执地点是分公司，

分公司没有开除她的权限；

女子与同事打架被开除，公司为何赔偿她7万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争执，继而互相推搡。为了以此为戒，公司按照制定的规章制度，开除了两位员工。本以为纠纷到此结束，殊不知，其
中一位女员工因此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赔偿损失……

员工打架被公司开除，到底合不合法？近日，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子——判决结果显示，
支持员工仲裁，公司需要赔偿损失。

到底怎么回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

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

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

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

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

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

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

十四条的规定：“因用人单

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

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

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

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案例 上班期间与同事打架，她被公司开除

李梅（化名）本是新晃侗

族自治县一家百货公司的员工，

从 2007 年开始，一直在公司工

作，从一名销售员升职为综合

处销售经理。其间，除了 2010

年至 2016 年，李梅是和劳务派

遣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他

时间，都是直接和百货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她告诉记者：“根

据最新的劳动合同，只要没有

出现重大的失误，就可以一直

工作到 2031 年。”

2022 年 1月4日，在工作时

间内，李梅在办公室和另外一名

同事赵琴（化名）发生了争执，

两人越吵越激烈，继而引发了肢

体冲突，“两个人互相推搡了几

下”。而在这过程中，李梅受了伤，

便叫来了警察。

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后，听完

李梅和赵琴两人的各自诉说，并

征得双方同意后，决定接下来的

事情交由百货公司来处理。在公

司的调解下，李梅到医院检查了

伤口，产生的一系列费用由赵琴

承担。

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

判决 公司证据不足，法院维持仲裁结果

说法 处理纠纷要分清受害方与加害方
杨光经（新晃侗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
官）

在此案件中，用人单位

放大劳动者的错误，没有

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处

理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

用人单位也没有足够的证

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从而

导致法院不支持用人单位

的诉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如果劳动者存在“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等情形，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有明文

规定打架行为属于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且规章制度

合法有效，用人单位可以“劳

动者存有打架行为，严重

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

制度”为由，开除劳动者，

“这种情况是不需要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

用人单位需要给出合理合

规的依据，“否则就是举证

不能，法院或者劳动仲裁

委员会无法支持其主张”。

需要提醒的是，一旦

发生斗殴，在公司的处理

过程中，劳动者若认为自

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

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比如说，劳动者和同

事在下班聚餐期间，发生

口角争执，造成同事不同

程度的人身损伤和财产损

伤，民警调解后并未对当

事人进行处罚，但公司依

旧以“聚餐系工作关系的延

续，打架行为已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开

除了劳动者。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本期法条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妈妈已经从急诊 ICU（重

症监护室）转到了医院中心

ICU，但仍处于保命阶段。”5 月

9 日，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一个多

月，王女士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目前妈妈王琴（化名）

因为病情反复，已经出现了气

胸、感染等症状，“医生建议尽

快手术，但妈妈目前的情况仍

达不到手术的标准”。

4月3日，王琴经过娄底市

双峰县走马街镇 G234 国道时，

公路边一棵 10 米余高的法国梧

桐树倒下，当场砸倒王琴。经医

院检查，王琴存在创伤性休克、

血胸等多项危重损伤，在双峰县

人民医院抢救后，被送到中南大

学湘雅医学院接受治疗。医生告

诉王女士的家属，即使能够保住

性命，但王琴的胸椎骨折后骨头

碎片插入脊椎中，很有可能会造

成高位截瘫。

5月9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了解到，目前，双峰县人民法

院已判决医疗费先予执行，40万

元医疗费由双峰县公路建设养护

中心垫付，已转账给患者家属。 

至于树木的归属问题以及具体责

任划分，待双峰县政府成立的工

作小组进行调查公布。

而据《湖南日报》报道，目

前双峰县林业局、县交通运输局

皆否认了该树木的管理关系。

《一棵大树，倒下了！过路女子，被砸进 ICU》后续

双峰县人民法院判决先预执行，由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垫付40万元

第三，事件发生后，她按照公

司程序申请了复议，但公司迟迟未

有回复。

在听取双方说法后，法官认定，

从事件处理通报来看，公司开除李

梅的理由是“违反《员工八条高压

红线》第 3 条以及《员工手册》第

8 条第（6）项的规定”，但《员工八

条高压红线》第 3 条是针对员工与

顾客发生矛盾时的处理，而本案是

员工内部两人之间发生矛盾，因此，

依据此条开除员工明显不当。

另外，《员工手册》第 8 条第（6）

项是“殴打同事或相互殴打者，且

属于情节恶劣或影响重大的。”而

“殴打”是指行为人公然实施的损

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打人行为，行为

方式一般采用拳打脚踢或者使用棍

棒等器具殴打他人。

从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并不

能证明李梅殴打同事赵琴。所以百

货公司单方解除与李梅的劳动合同

并开除李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百货公

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李

梅赔偿金 99582 元。

随后经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调

解，公司一次性补偿李梅 70000 元。  

生，让其他员工引以为戒，百货公

司对李梅和赵琴作出了开除处理，

并发出了《关于李梅与赵琴打架事

件处理通报》，通报上显示：“李梅

因触犯《员工八条高压红线》第 3

条（服务态度恶劣、打骂、刁难顾

客，造成顾客投诉、严重影响公司

形象者）及《员工手册》第四部分

第 8 条第（6）项（殴打同事或相

互殴打者，且属于情节恶劣或影响

重大的），决定对李梅与赵琴两人

同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作开除处

理。”

被开除的李梅并不认同公司的决

定，她递交《关于对李梅、赵琴打架

事件的处理通报复议申请书》未果

后，便向新晃侗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一

次性补偿她12 个月的工资 69401元

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

138802 元。

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

处理下，最终裁决公司需要支付李

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

138802 元。

仲裁结果出来后，百货公司又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公司无

须支付李梅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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